附件 1
荷塘区 2022 年无户无房类新生证件审核方案
一、领导小组
组	长：周	波
副组长：潘书巧、曾云艺、田	勇、过	斌、吴	健成	员：各学校校长、各股室长
学校招生办主任（教务主任）
二、审核时间和地点
时间：8 月 1 日——8 月 15 日网络审核地点：荷塘区教育局三、工作人员安排
（一）网络审核组
组长：凌银枝
成员：唐芬奇、周进波、陈岳华、李晓华、易	利邓书怀、宾	玲、袁洁霞、刘	建
（二）现场查验组
月塘街道：凌银枝（组长）、五中、实验小学、晨荷小学、博雅小学、文化路小学、星光小学、荷塘外国语中学、月塘街道社区民警及社区工作人员；
茨菇塘街道：易群（组长）、天鹅湖学校、六零一小学、 红旗路小学、启明小学、景炎中学、茨菇塘街道社区民警及社区工作人员；

桂花街道：颜雯（组长）、十九中西校区、美的学校、星河小学、桂花街道社区民警及社区工作人员;
金山街道：谭娟娟（组长）、荷塘小学、金山小学、太 阳小学、金山街道社区民警及社区工作人员；
宋家桥街道：唐芬奇（组长）、戴家岭小学、八达小学、明照小学、十九中东校区、宋家桥街道社区民警及社区工作人员。
（三）咨询协调组
凌银枝、刘畅、易群、唐芬奇、颜雯、谭娟娟、各学校招生办（教务处）
（四）后勤保障组
袁江、刘小望、郭超凡
（五）安全秩序组
谭文军、周杰
（六）网络通信组
王伟、张建勋
四、查验证件要求
（一）证件要求
户口本、居住证（2022 年 8 月 5 日之前办理）、工作证明，其中，工作证明要求提供荷塘区合法有效的正规劳务合 同，并由用工单位法人代表签字盖章；个体经营者可提供工 商税务证代替；网络经营者须提供纳税证明，一年级新生还

需提供出生证和预防接种查验证，初一新生还需提供毕业证 或学生成长手册。
（二）查验要求
1. 证件网络审核（8 月 1 日—8 月 10 日）
所有无户无房类新生报名必须按招生文件的要求上传 各类证件，缺一不可，只要有一项证件没有通过株洲市阳光 招生系统查验，审核不通过，证件不齐全的学生信息，家长 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重新上传证件和修改信息再次报名。
2. 现场查验要求（8 月 11 日—8 月 15 日）
各片区组长组织本组学校对无户无房类新生网络审核 通过者进行现场查验，居住证查验协同街道社区民警上门落实，务工证查验协同社区工作人员到务工单位落实。
六、招生纪律
1. 严明招生纪律。实行招生工作责任制，责任到人，依法依规阳光招生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严格查处招生过程中的违规行为。对违规入学的学生不予注册学籍，所产生后果由责任人承担；对借招生之便谋取不当利益等违纪违法行为从严惩处，情节严重者报上级纪检部门处理。

